
证券代码：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25-098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并支

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融资安排及日常经营发展需

要，向控股股东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兴城集团”）申请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以后发生的银行贷款或

其他融资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0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

有效期三年。成都兴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29.27%，针对

超股比担保的部分（即担保金额的 70.73%），公司在持有的子

公司股权、相关资产范围内通过抵质押方式向成都兴城集团提

供反担保并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人的义务，按照实际

担保金额（超股比部分）以不超过 1.0%/年担保费率向成都兴城



集团支付担保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4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向

其提供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3）。

公司于 2025年 9月 5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五支行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成都兴城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第五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 5

亿元。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与成都兴城集团签订了《担保费合同》

《股权质押合同》《抵押合同》。

公司于 2025年 9月 5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公司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分别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成都兴

城集团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4亿元整、3亿元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

并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根据控股股东成都兴

城集团的要求，公司追加已于 2023年质押给成都兴城集团的所

持有的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成都兴城集

团提供反担保。同时在追加后的反担保资产范围内为成都兴城

集团为公司已经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1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提供担保追加反担保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6）。

近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成都兴城集团签订了《抵押合同》，

公司以公司名下的办公楼向成都兴城集团提供抵押。成都兴城

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863154368；



3．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26日；

4．公司住所：成都市高新区濯锦东路 99号；

5．法定代表人：李本文；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7．注册资本：2,400,000.00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

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品牌管理；融资咨

询服务；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城市公园管理；医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酒店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体育保障

组织；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批发；建设工程施工；

建设工程设计；通用航空服务；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前三季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127,950,133.21 135,582,142.32



10．关联关系：成都兴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

关系；

11．履约能力：成都兴城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

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进展基本情况

（一）公司与成都兴城集团签署的抵押合同

1．合同名称：《抵押合同》；

2．抵押权人（甲方）：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抵押人（乙方）：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抵押物：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大兴区

科苑路 13号院 1号楼-2至 12层 101号研发中心、地下车库、

设备用房地产。

5．债务履行期限：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为准。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总额 112,897,366.17 120,401,793.08

净资产 15,052,767.05 15,180,349.24

营业收入 10,283,759.06 6,860,571.32

利润总额 307,934.77 457,085.11

净利润 218,715.50 350,914.78



2．成立日期：2001年12月6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科苑路13号院1号楼；

4．法定代表人：刘明俊；

5．注册资本：180,611.6738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

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研发；建

筑材料销售；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环境

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前三季

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464,772.07 462,675.49

负债总额 278,733.86 283,031.67

净资产 186,038.20 179,643.82

营业收入 23,751.70 7,054.85

利润总额 -66,886.10 -7,738.24

净利润 -64,441.58 -6,394.38

8．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本次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等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并支付

担保费事项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长

远发展。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成都兴城集团（包含

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05,546.69万元。

八、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

34,755.7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81,736.12万元

的 42.52%；均为向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和孙公司提供的担

保。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2．《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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